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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住建规〔2018〕1 号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楚雄州
城镇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发区规划建设管理局：

现将《楚雄州城镇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管理办法（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 年 7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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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条 为规范城镇规划区内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管

理，依据《楚雄彝族自治州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楚雄彝族

自治州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管理办法》以及国家、省相关规范、

技术标准，结合楚雄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居住区（区域、次区域）、居住小区（片区、邻里）

级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设计按照国家、省规范标准以及城镇总体

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执行。

未在城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

划中明确、且应当由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居住小区（片区、邻里）、

居住组团（街区）级和 1000 人（300 户）以下居住项目的公共

服务设施规划管理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提出地块规划条件时，

按照本办法明确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标和要求。

第四条 公共服务设施应当与居住区建设工程同步设计、同

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项目分期建设时，教育、医疗、养老等

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应当与第一期住宅建设项目同步交付使用。

第五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标按照居住建筑规模分

三级配置，第一级：12 万平方米或 1000 户以上；第二级：5—

12 万平方米或 300—1000 户；第三级：5 万平方米或 300 户以



- 3 -

下。具体指标详见附件 1—3。

第六条 在本办法颁布执行后，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按照

新规定执行。

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 1 日。

附件：1.居住建筑规模 12 万平方米或 1000 户以上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表；

2.居住建筑规模5—12万平方米或300—1000户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表；

3.居住建筑规模 5 万平方米或 300 户以下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表。

抄送：州委办公室，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协

办公室，州纪委办公室，州城乡规划委员会成员单位，各县

市人民政府，楚雄开发区管委会。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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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居住建筑规模 12 万平方米或 1000 户以上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表
序

号
类别 项目

配置规模（平方米）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 用地

1 教育 幼儿园 ≥2000 保教学龄前儿童。

用地长宽比宜大于 1:2，独立设置出入口、停车位（2 车位/百师生）、

接送场地（≥50 平方米/百师生），接送场地宜设置于入口处幼儿园

用地内。

2 医疗卫生 卫生服务站 ≥200 小区日常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一层临街设置出入口，服务半径≤500m。

3 文化体育

文化活动用房 ≥300
老年活动室、青少年活动室、书

报阅览、书画、文娱、健身等。

宜结合社区用房等设置，应有一间实际使用面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的

综合用房。1000 户以上，每增加 100 户增加 30 平方米。

健身设施 ≥800
篮球场、羽毛球场、健康步道等

各类运动设施。

宜结合小区广场、绿地设置。1000 户以上，每增加 100 户增加 100

平方米。

4 商业服务 快递自助点 ≥10 物流快递、信报箱等。 宜结合门卫室、物业管理房等设置。

5 社区服务

社区用房 ≥300 满足会议、活动等使用要求。
按 30 平方米/百户，且实际面积使用面积不小于 200 平方米，应设

置于地上建筑中。

物业管理
建筑与设备维修、安保、绿化、

环卫管理等。

按不小于总建筑面积的 3‰配建，且实际使用面积不小于 200 平方

米，一半以上建筑面积应设置于地上建筑中。

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
≥500

老年人日间照料（餐饮、护理、

医疗保健等）。
服务半径≤300m。

6 市政公用

公厕
≥50 /

座

≥1 座/500 户。有沿街商业铺面应临街设置不少于一座对外开放达

标公厕；纯居住组团宜结合管理用房地上首层设置，且应全天开放。

垃圾收集点
解决小区日常垃圾存放，定期清

运。
以垃圾桶和垃圾箱车为主，按不大于 70 米的服务半径进行配置。

垃圾转运中心 ≥30 解决小区生活垃圾转运需要。
服务半径≤500m，宜设置于清运车辆出入方便的位置，可与街道社

区生活垃圾中转站合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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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居住建筑规模 5—12 万平方米或 300—1000 户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表
序

号
类别 项目

配置规模（平方米）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 用地

1
文化

体育

文化活动用房 ≥200
老年活动室、青少年活动室、书报阅

览、书画、文娱、健身等。

宜结合社区用房等设置。应有一间实际使用面积不小于 50 平米

的综合用房， 300 户以上，每增加 100 户增加 15 平方米。

健身设施 ≥400 羽毛球场、乒乓球等各类运动设施。
宜结合小区广场、绿地配建。300 户以上，每增加 100 户增加 60

平方米。

2
商业

服务
快递自助点 ≥10 物流快递、信报箱等。 宜结合门卫室、物业管理房等设置。

3
社区

服务

社区用房 ≥90 满足会议、活动等使用要求。
按 30 平方米/百户，且实际使用面积不小于 60 平方米，应设置

于地上建筑中。

物业管理
建筑与设备维修、安保、绿化、环卫

管理等。

按不小于总建筑面积的 3‰配建，且实际使用面积不小于 100 平

方米，一半以上建筑面积应设置于地上建筑中。

4
市政

公用

公厕 ≥50/座

≥1 座/500 户，300-500 户应设不少于一座。有沿街商业铺面应

临街设置不少于一座对外开放达标公厕。纯居住组团宜结合管理

用房地上首层设置，且应全天开放。

垃圾收集点 解决区域性日常垃圾存放，定期清运。 以垃圾桶和垃圾箱车为主，按不大于 70 米的服务半径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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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居住建筑规模 5万平方米或 300 户以下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表

序

号
类别 项目

配置规模（平方

米）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 用地

1
文化

体育

文化活动用房 ≥80 文化休闲娱乐。
宜结合社区用房等设置。 实际使用面积不小于 80 平方米，50

户以上，每增加 50 户增加 20 平方米。

健身设施 ≥50 各类健身运动设施。
宜结合小区广场、绿地配建。50 户以上，每增加 50 户增加 30

平方米。

2
商业

服务
快递自助点 ≥10 物流快递、信报箱等。 宜结合门卫室、物业管理房等设置。

3
社区

服务
物业管理

建筑与设备维修、安保、绿化、环卫管理

等。

按不小于总建筑面积的 3‰配建，且实际使用面积不得小于 20

平方米。

4
市政

公用

公厕
≥50/

座

有沿街商业铺面应临街设置不少于一座对外开放达标公厕；

100 户以上应配建不少于一座公厕，宜结合管理用房地上首层

设置，且应全天开放。

垃圾收集点 解决区域性日常垃圾存放，定期清运。
以垃圾桶和垃圾箱车为主，按不大于 70 米的服务半径进行配

置。


